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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類 科：一般行政、一般民政、客家事務行政、社會行政、人事行政、戶政、原住民行政、公職社

會工作師、勞工行政、教育行政、體育行政、法制、商業行政、農業行政、法律政風、財

經政風 

科 目：行政法 

 

甲、申論題部分： 

一、請附理由回答以下問題： 

條約是否得為行政法之法源？其限制或條件為何？ 

我國與其他國家所締結之國際書面協定在行政法上之法源位階為何？前者如與其他成文法

員相互牴觸時，應以何者優先？ 

【擬答】： 

條約之法源依據與限制 

條約為行政法法源 

條約是指二以上的國家或國際組織締結，發生國際法效力的各種文書。學說認為，行政法

之法源原則上應以國內法為限，惟於特定條件下，仍可能承認國際法作為行政法之法源。

於此，國際法範圍包括條約與協定。 

另外，「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施行法」地 2條：「兩公

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律之效力。」已明文規定將條約、協定或公約等國

際法轉化為國內法之法源。 

條約為行政法法源之限制 

釋字第 329 號意旨略以，依憲法第 38 條、第 58 條第 2項、第 63 條等規定所締結之條約，

其位階同於法律。 

在程序上，依前揭釋字 329 號解釋，憲法所稱之條約，不論其名稱為條約、公約或協定等

其他名稱者，倘其內容直接涉及國防、外交、財政、經濟等之國家重要事項，或直接涉及

人民之權利義務者，或因已附有批准條款而應送立法院審議；或應事先經立法院同意簽

訂；或應送立法院審議。 

在內容上，條約內容不能違反我國憲法及現行法律規定，亦不得違反一般法律原則。 

國際書面協定之法源位階 

國際書面協定之法源位階 

協定是指由我國政府與外國政府簽訂，或由代表我國政府之非官方機構與他國之對等機構

簽訂，不經立法院審議，逕由行政法批准生效之文書。 

學者認為，協定既未經立法院審議，不能等同於條約。如未經法律授權訂定或事先經立法

院同意，由不得直接作為行政法之法源。 

惟依釋字第 329 號解釋，國際書面協定仍為行政法之成文法源，其為條約或公約或用協定

等名稱而附有批准條款者，當然應送立法院審議。另無須送立法院審議之國際書面協定，

以及其他由主管機關或其授權之機構或團體簽訂而不屬於條約案之協定，應視其性質，由

主管機關依訂定法規之程序，或一般行政程序處理。 

國際書面協定之法源位階 

依釋字第 329 號解釋意旨，相當於法律之國際書面協定，其法源位階即比照法律。依憲法

第 171、172 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1 條及地方制度法第 30 條地 1-3 項規定，其效力較憲

法為後；但優先於法規命令、自治條例及自治規則。如無須經立法院審議者即相當於法規

命令，依前揭規定，其效力較憲法及法律為後；但優先於自治條例及自治規則。 

 

二、某甲為高雄縣民，擬於位在高雄市內所有土地上建造一棟五層樓透天厝，乃檢具相關文件向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申請核發建築執照。但工務局在審查某甲提出之工程圖樣及說明書時，承

辦本案之公務員卻因疏忽而未注意某甲並未依建築法之相關規定預留防火隔間，逕行發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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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執照。該土地隔鄰之土地所有人某乙在建築工程進行中發現以上情事後，遂以建築執照部

分為違法，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行政訴訟。試問： 

針對建築執照部分，某乙是否有提起行政訴訟之權利？ 

某甲之建築執照若被撤銷，是否得以公務員有過失為由，請求國家賠償？ 

【擬答】： 

乙為利害關係人得提起撤銷訴訟 

乙為擬建造透天厝基地之鄰人，得否以系爭建築執造違法起訴，涉及乙是否利害關係人之認

定。 

依最高行政法院 99 年度判字第 504 號判決意旨，不服中央或地方機關之行政處分而循訴願或

行政訴訟程序謀求救濟之人，包括利害關係人，固非專以受處分人為限，惟所謂利害關係乃

指法律上之利害關係而言。「法律上利害關係」之判斷，係以「新保護規範理論」為界定利

害關係第三人範圍之基準。如法律雖係為公共利益或一般國民福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律之

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

定人之意旨時，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此觀司法院釋字第 469 號解釋理由書自明。準此，

非處分相對人起訴主張其所受侵害者，若可藉由保護規範理論判斷為其法律上利益受損害，

即可認為具有訴訟權能，而得透過行政訴訟請求救濟；反之，若非法律上利益，而僅係單純

政治、經濟、感情上等反射利益受損害，則不許提起訴願或行政訴訟。該判決亦認定，「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技術施工編」相關規定之「日照權」受有保障，依保護規範理論，建築執照

之鄰人就核發系爭建造執照之處分，即為法律上之利害關係人，應堪認定。 

職是，依現行多數學說及實務見解，乙就系爭建築執照應可認定為法律上利害關係人，從而

得主張系爭建築執照不法侵害其權利，得提起撤銷訴訟以資救濟。 

甲得否請求國家賠償 

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 2項前段規定：「公務員於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時，因故意或過失不法

侵害人民自由或權利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其要件包括：須為公務員之行為；須為

執行職務之行為；須為行使公權力行為；須行為不法；行為人應具備故意或過失；須人民之

自由或權利受到侵害，以及不法行為與損害發生須有相當因果關係。 

學說認為，公務員是否疏於注意，應以「一般盡職之公務員，在具體事件中能注意及可得期

待其注意」之程度為判斷標準。且過失之成立非以公務員預見損害之發生為必要，也不因公

務員是否知悉被害人而受影響。 

依題意，承辦公務員因疏忽未注意甲未依建築法規定預留防火隔間，以致鄰人乙提起撤銷訴

訟訴請法院撤銷系爭建築執照，顯見承辦之公務員於執行其法定職務行使公權力時，主觀上

已具備過失。倘可認為系爭建築執照被法院撤銷後，對甲之財產權發生損害，且其損害與乙

之過失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時，甲自得依國賠法第 2條第 2項前段請求國家賠償。 

 

 

乙、測驗題部分： 

  依據國民年金法第 31 條第 1項規定：「本法施行時年滿六十五歲國民，在國內設有戶

籍，且於最近三年內每年居住超過一百八十三日…請領老年基本保證金，每人每月新

臺幣三千元至死亡為止…」請問國民據此請領新臺幣三千元的權利是屬於何種領域？ 

憲法保留 行政保留 法律保留 非法律保留 

  有關政府資訊公開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以主動公開為原則  

支付或接受補助之政府資訊，應主動公開  

政府提供資訊時，原則須向申請人收取費用  

申請人對駁回申請提供政府資訊，不得提起行政爭訟 

  下列何者不屬於公權力行政之範疇？ 

國防部與軍校生簽訂行政契約 公立醫院提供民眾醫療服務  

行政機關提供民眾行政指導 行政機關接受民眾之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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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行政法律關係之成立，下列何項描述為錯誤？ 

可依法律規定而直接成立法律關係  

通常須有行政處分或行政契約之具體決定  

事實行為無法成立行政法律關係  

私法之法律行為亦可作為行政法律關係之構成要件事實 

  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數行政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如無共同上級機關時，應如何處

理？ 

由行政法院決定之 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  

由立法院決定之 由人事行政局協議定之 

  下列各法令用語概念，何者為正確？ 

行政機關依法規將其一部分權限，委由下級機關執行者，稱之「委辦」  

行政機關依法規將其一部分權限，委由民間團體或個人辦理者，稱之「委辦」  

行政機關依法規將其一部分權限，委由另一不互相隸屬之行政機關執行者，稱之

「委託」  

地方自治團體依法令規定，以自己名義執行上級政府交辦非屬其自治團體之事物

者，稱之「委任」 

  下列何者為公法人？ 

高雄市政府 農田水利會 行政院 臺北市訴願委員會 

  下列有關獨立機關之敘述何者錯誤？ 

獨立機關必定是合議制機關 

相較於一般行政機關，獨立機關之設立有助於摒除上級機關或政黨之政治干預 

行政院應為獨立機關之施政負政治責任，因而內閣總辭時，獨立機關合議制成員仍

應參加 

依據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規定，相當於二級機關之獨立機關合議制成員之任

命應經立法院之同意 

  9.行政程序法規定，受託行使公權力之個人，於委託範圍內，視為以下何者？ 

公務人員 行政機關 法人團體 營造物 

  下列關於行政法一般法律原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誠信原則為民法之法律原則，不適用於行政法  

期待可能性原則為刑法之法律原則，不適用於行政法  

信賴保護原則在我國早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前即已開始適用  

公益原則乃是行政法之重要法律原則，據此原則，公益恆優先私益 

  法規命令依法應經上級機關核定者，若未經核定即發布，則該法規命令之效力為： 

效力未定 無效 得撤銷 得廢止 

  下列何者不屬於行政契約？ 

需地機關買受土地所有人之土地  

行政執行處與義務人達成分期給付金錢之約定  

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協議  

國家賠償之協議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法將桃園原 R工廠用地公告劃定為污

染場址，此項公告屬下列何項行政行為？ 

觀念通知 行政處分 法規命令 行政規則 

  行政機關與人民締結雙務契約，應符合之要件為何？ 

須行政機關與人民互負給付之義務  

契約中應約定行政機關給付之特定用途  

契約中應明載行政機關之給付僅供特定用途使用之意旨  

人民之給付與行政機關之給付間應相當，但無須任何關聯 

  農業主管機關進行農漁對調查，請漁業權人填具相關漁獲資料，屬於下列何項行政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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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法規命令 行政處分 行政契約 行政檢查 

  未滿 18 歲之甲女意圖賣淫而拉客，經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0 條規定科處拘留後，則

依行政罰法第 24 條第 3項規定對甲女應如何處置？ 

不再科處罰鍰  科處三萬元罰鍰  

科處一萬五千元罰鍰 科處一萬元罰鍰 

  下列關於行政執行之敘述，何者正確？ 

公法上金錢給付之義務逾期不履行者，得由原處分機關自行執行之  

行政執行，自處分、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依法令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履行之文書所

定期間屆滿之日起，三年內未經執行者，不再執行  

執行期間屆滿前已開始執行者，於執行期間屆滿後即應停止執行  

義務之履行經證明為不可能者，執行機關應依職權或因義務人、利害關係人之申請

終止執行 

  下列關於訴願程序與訴願決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訴願書不合法定程序不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不補正者，應裁定駁回  

訴願程序進行中，請求撤銷之行政處分已不存在者，應為訴願無理由之決定  

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表示不服原行政處分，而未於三十日期間內補送訴願書者，訴

願管轄機關應為不受理之決定  

對於依法不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訴願管轄機關應將案件移送至管

轄機關 

  我國行政機關實務上，將文書交由郵務機關送達，其未能交付者，由郵務人員製通知

書置於應受送達處所，並請應受送達人至郵務機關具領。此項送達方式，為行政程序

法所定之下列何種送達方式？ 

直接送達 公示送達 留置送達 寄存送達 

  下列有關於共同訴願之敘述何者正確？ 

二人以上對於同一原因事實之行政處分，以同一機關管轄者為限，得共同提起訴願 

共同提起訴願，得選定其中一人至五人為代表人  

共同提起訴願，未選定代表人者，受理訴願機關得依職權指定之  

代表人經選定或指定後，由其代表全體訴願人為訴願行為。但撤回訴願，非經全體

代表人書面同意，不得為之 

  下列關於訴願程序中鑑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鑑定人由受理訴願機關指定之，但應得訴願人之同意  

鑑定人有數人者，應共同出具鑑定意見書  

鑑定人因行鑑定得請求受理訴願機關或原處分機關調查證據  

受理訴願機關認無鑑定之必要，而訴願人或參加人願自行負擔鑑定費用時，得向受

理訴願機關請求准予交付鑑定。受理訴願機關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拒絕 

  確認公法上法律關係存否之訴，下列那一項不屬於其要件？ 

確認對象為公法上法律關係之成立或不成立  

須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律上利益  

須先經機關確認之程序  

須已不得提起撤銷之訴 

  下列有關國家賠償事件之分析，何者錯誤？ 

國家賠償以金錢賠償為原則，以回復原狀為例外  

公權力受託人違法行為所引起之國家賠償事件，以委託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若被害人未即時採取權利防衛措施、提起行政訴訟，其後請求國家賠償時，可能基

於「與有過失」原則減免賠償金額  

軍人若因部隊違法之管理措施而受損害，由於並非以一般人民身分而受損害，不得

請求國家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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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因服務機關所提供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指施有瑕疪，致其健康受損時，得依下

列何法請求賠償？ 

民法 國家賠償法 訴願法 公務人員保護法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規定之吊扣駕駛執照，屬於行政罰法規定之何種裁罰性之不利

處分？ 

警告性處分  影響名譽之處分  

剝奪或消滅資格、權利之處分 限制或禁止行為之處分 

 


